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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3年8月14日

（2023）浙0503民初2069号
胡卫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朱英与被告胡卫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文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胡卫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朱英货款1723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
费880元，由被告胡卫峰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108号
陈郭迷：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国良与被告陈郭迷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
下：限被告陈郭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杨国良借款9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610元，由被告陈郭迷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647号
林慧兵、洪燕：本院受理原告蒋毅诉被告山东林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林慧兵、洪燕、北京海大富林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提出答
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
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9月28日10时
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643号
林慧兵、洪燕：本院受理原告蒋毅诉被告林慧兵、洪
燕、山东林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
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9月28日9
时0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03破18号之一
2023年7月31日，本院根据王莉管理人的申请，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
裁定认可《王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方案》并终结王
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3破19号之一
2023年7月31日，本院根据卢瑞雨管理人的申请，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裁
定认可《卢瑞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和解方案》并终结卢瑞
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854号
武义盛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红星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
民初8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武义盛美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陈红星货款
75560元，并支付以7556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也即2023
年3月23日起按LPR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二、驳回原告陈红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71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69元，由被告武义盛美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365号
金焱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金焱祯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金焱祯向原告支付代偿款人民币232428.42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7800元，并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3年10月9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636号
张小丽：本院受理原告陈明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50000元及利息132000元，两者合计共282000元，（按
月利率1%从2015年11月12日之日起计算至2023年4
月13日止，计88个月）；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后续利息（按
月利率1%从2023年4月14日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3
年10月10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2号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18号
2023年6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华都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华都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8月3
日裁定宣告浙江华都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
华都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488号
毛小强：本院受理原告邱志忠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
监督卡等。原告诉请：1、依法责令被告立即清偿拖欠原
告碎石料款119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13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廿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
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209号
徐晨光、詹印辉：本院受理原告傅晓成诉被告徐晨
光、詹印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803民初2209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傅晓成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
3480元，减半收取17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300元，
由原告傅晓成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136号
汪林华：本院受理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
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983号
陈佩芳、张文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与被告陈佩芳、蔡曦、蔡晨、
张海燕、张文浩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被告蔡
曦、蔡晨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983号民事上
诉状。上诉请求：一、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3）浙1004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重审或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
审、二审的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434号
俞晓斌（身份证号码：3326241982****1377）：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243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俞晓斌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3315.94
元及截至2023年3月30日的利息13954.09元，并支付
自2023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23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792
元，由被告俞晓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38号
陈昌权（身份证号码：3326271980****1511）：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243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昌权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6554.04元
及截至2023年3月30日的利息16305元，并支付自
2023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7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932元，
由被告陈昌权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56号
郑林斌（身份证号码：3326231976****2251）：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24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郑林斌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7640元及截
至2023年3月30日的利息16661.39元，并支付自
2023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408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968元，
由被告郑林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60号
张尧尧（身份证号码：3326241992****3416）：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2460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尧尧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50000元及截至
2023年3月30日的利息11627.84元，并支付自2023
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
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34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902元，
由被告张尧尧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特25号
本院受理茅碧君申请宣告茅顺跳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茅顺跳，男，1944年3月21日出生，公民
身份号码332625194403210333，汉族，住浙江省天
台县始丰街道西演茅村2组19号，系申请人茅碧君的
父亲。被申请人茅顺跳于2021年7月6日离家出走
后，至今下落不明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希望茅顺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1号之一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3月7日依法受理中业阀
门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新时代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于2023年4月18
日作出（2023）浙11民辖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
本院审理。本院查明，债务人中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已
资不抵债，且不存在重组、和解的情况。本院认为，债务
人中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已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
定，本院于2023年8月8日裁定宣告中业阀门集团有限
公司破产。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27破3号
本院根据丽水海西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
年6月29日作出（2023）浙1127破申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景宁畲族自治县青宁旅业有限公司（下
称“青宁旅业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23年8月1日作
出（2023）浙1127破3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青宁旅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3
年11月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线下申报地址1：浙
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北路173号浙江晟耀（景宁）
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吴益民律师；联系电话：
15925783992；线下申报地址2：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
苍路163号4楼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联系人：陈政宏律
师；联系电话：15024604808；线上申报地址：破易云破
产办案平台https：//zqr.poyiyun.com，案件识别码：
113767）。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青宁旅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青宁旅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现定于2023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7审
判庭召开青宁旅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同时在破易云平台同步召开线上会议（登录方式一：手
机微信搜索“破易云”小程序；方式二：电脑浏览器访问
https：//zqr.poyiyun.com参加会议，案件识别码：
113767）。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2023003号），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8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瑞唐进出口有限公司

嵊州市浙东农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成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曙光正邦纺织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18年恒银杭借字第100008160011号

2020年恒银杭借字第100001020021号

2014年恒银杭绍承字第01-030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WJSWZHZ2014）（委债协）字第012号委托债权投资协议

2016年恒银温借字第100009140021号

本金

34980000.00

24999999.00

24967072.87

29497600.00

114444671.87

利息

9817656.63

3839336.68

30044526.48

9294997.11

52996516.90

费用

7000.00

32259.00

20000.00

0.00

59259.00

担保人
保证人：金华海润置业有限公司、陈俊苹、施江波
抵押人：金华海润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赵樟明
抵押人：嵊州市浙东农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国祥、陈调凤

保证人：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苍南鑫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朱诗传、陈海燕

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2023001号），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8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嵊州市国商大厦有限公司

嘉兴市百联百货有限公司

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阳市富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21年恒银杭借字第100007050011号;
2021年恒银杭借字第100008170011号;
2022年恒银绍借字第007号
2016Z01ZH600-LD98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7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4-013号

2017年恒银杭萧借字第04-012号

2014年恒银杭义借字第04-025号;
2014年恒银杭义借字第04-026号

本金

35912609

92000000

23297021

22307111

20000000

193516741

利息

3378310.42

51763555.56

11320658.8

11066752.77

19336152.6

96865430.15

费用

0

90832.62

0

0

20000

110832.62

担保人

抵押人：嵊州市国商大厦有限公司

保证人：黄身银、潘霞 抵押人：嘉兴市百联百货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保证人：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浙
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保证人：浙江伦达实业有限公司、吴福强、黄巧华、
浙江富强电器有限公司、吴良威、盛伶俐

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章一杰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章一杰与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英桥投

资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正元袜业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截止基准日
2017年12月31日,浙江正元袜业有限公司3户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8934.5万
元，其中本金6500万元,表外利息190.16万元，孳生利息2244.34万元，详细信息

如下表所示)对外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协议方式
依法转让给章一杰,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章一杰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
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676785990
章一杰 联系方式：1525853310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浙江正元袜业有限
公司
浙江东正针织有限
公司
上虞富士针织有限
公司

未偿本金
（元）

47000000

10000000

8000000

未偿利息
（元）

17328593.84

3896805.24

3119655.44

本息合计
（元）

64328593.84

13896805.24

11119655.44

抵押/保证担保情况

保证情况:由浙江昆隆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抵押物:绍兴市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抵押
的位于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通江中路505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6354平方米)，最高抵押限额6156万元。
保证情况:本户债权由绍兴高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抵押物：绍兴市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抵押的位于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通江中路505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6354平方米)，最高抵押限额6156万元。
保证情况:本户债权由绍兴高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倪煜旦、周爱仙、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抵押物:绍兴市上虞正元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抵押的位于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通江中路505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6354平方米)，最高抵押限额6156万元。


